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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請查照案。 

五○七、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呂學樟等 11 人於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4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

形，請查照案。 

五○八、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黃志雄等 13 人於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5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

形，請查照案。 

五○九、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吳育昇等 14 人於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5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

形，請查照案。 

五一○、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王進士等 21 人於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5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

形，請查照案。 

五一一、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簡東明等 14 人於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5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

形，請查照案。 

五一二、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盧嘉辰等 17 人於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5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

形，請查照案。 

五一三、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賴士葆等 16 人於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5 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

形，請查照案。 

主席：報告事項第四二二案至第五一三案，除第四八五案及第四八六案民進黨黨團及台聯黨團有異

議、第四九九案台聯黨團有異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第四七八案、第四八一案及第四

八二案同意展延審查期限外，其餘各案均准予備查。 

現在進行質詢事項。 

質  詢  事  項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食品或餐飲服務等郵購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

範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二、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開放緬甸農業勞工來臺之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我國豆腐製品的原料、製造過程要求主管機關進行稽查，並研議可行

的相關對策，降低我國豆腐類火鍋料製品對國民健康的危害，保障國民食品衛生安全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四、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鑑於民眾對於輕軌上路後擔心不知該怎麼開車，政府應加強宣導，以

免輕軌上路後民眾因不了解而受罰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五、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砂石車安全管理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六、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針對 2016 年起國內將是以每年減少 18 萬就業人口的速率呈「拋物線

下降」，籲請政府因應策略即刻完成，並應明確告知國人具體辦法乙節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七、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社會住宅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